绿化苗木采购项目报价要求

项目名称：绿化乔灌木种植
采购人：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
项目概况：本次采购为绿化苗木框架协议采购，旨在确定2025下半年度至2026年度的苗木供货服务商。
一、 报价基本要求
1.报价方式：投标人须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《苗木采购清单》（详见附件）进行报价。报价应为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完成交付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苗木费、起苗费、包装费、捆扎费、装卸费、运输费、税费、检疫费、人工费及所有风险费用。
2.评审方法：本次评审采用最低价中标法。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，以提出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。如报价相同，则由采购人择优确定。
二、 价格涵盖范围及特别说明
1.价格包含内容： 投标人的报价应被视为已充分考虑了合同期内因分批、多次、小批量供货所可能产生的所有运输成本上浮、劳动力成本变化及其他市场风险。采购人不再因上述原因对合同单价进行任何调整。
2.清单外货物采购：合同履行期间，如采购需求超出附件清单范围，采购人有权就清单外的绿化苗木品类向中标人进行询价。价格确定原则为：以当地行业公认的权威信息平台当期市场价为基准，经双方协商确认后执行。中标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报出合理价格。若中标人对附件清单外的苗木品种的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，采购人有权采购其他单位的苗木。
3.  结算方式：
    按实结算，根据采购人每批次下达的《供货通知单》中确认的品种、规格和数量进行验收。
    付款周期为按月或按次结算。每批次货物送达指定地点，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办理完确认手续后，中标人凭有效结算凭证申请支付相应货款。
三、供货及合同主要条款要求
1.供货模式：本次采购为框架协议采购，无固定总数量。采购人将根据实际需求，在合同有效期内分批通过书面《供货通知单》的形式提出供货需求。供货直至合同约定的供货期满或项目总预算金额用完为止。
2.供货响应：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的《供货通知单》后，必须严格按照通知中要求的品种、规格、数量及送达时限，将货物安全运抵指定地点。
3.质量要求：
    投标人所供苗木必须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规格质量及国家、地方或行业相关标准。所有苗木应生长健壮、树形完整、冠形丰满、无病虫害、无机械损伤，土球大小、包装等应符合行业规范。
4.验收与质量不合格处理：
[bookmark: _GoBack]货物送达后，由采购人组织进行质量验收。采购人有权对苗木进行抽样检测。如经验收或抽检不合格，中标人必须无条件进行退货或换货。因货物质量问题导致的换货、退货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人工费等）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，均由中标人承担。如供货商苗木品种的供给率（缺货，没货）低于采购人要求的90%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
附件：《苗木采购清单》

